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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被帶進警察局了，但眼⽪好重，怎麼辦？──淺談禁⽌夜間詢問

⽂:匿名（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4-09-08

案例

某天A半夜到超商買宵夜時，發現忘了帶錢包，但因為飢餓難耐，⼀時起了⽍念拿了⼀塊麵包放進⼿提袋
裡，沒想到眼尖的店員發現⽽報警處理。警察帶回派出所偵訊時，A因倦意⽽哈⽋連連，A可以要求休息後
再繼續製作筆錄嗎？

本⽂

由於夜間是⼈類的⽣理休息時間，此時的精神活動及⾝⼼狀況，均⼤幅下降，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對犯罪嫌疑⼈
進⾏詢問，很有可能因為犯罪嫌疑⼈精神狀況不佳，⽽影響陳述的內容。也為了避免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在
夜間⽤對被告疲勞轟炸的⽅式取得供述，因此，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規定，原則上警⽅不可以在夜間進⾏
詢問，也就是「夜間停⽌詢問」[1]。（⾒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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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半夜被帶進警局，可以拒絕作筆錄嗎？
資料來源：匿名 / 繪圖：Yen

⼀、什麼時候算夜間？



所謂的「夜間」，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第3項的規定，是指「⽇出前、⽇沒後」[2]，⽽實務上是以中
央氣象局的「⽇出⽇沒時刻表[3]」為準[4]。

⼆、只要是夜間，警⽅⼀律不能詢問嗎？

法條雖然規定原則上不可以夜間詢問，但也列出了各種法律上被允許的例外情況；也就是說，有以下其中⼀種
情況發⽣，可以例外進⾏夜間詢問[5]：

雖然符合上⾯的情況就可以進⾏夜間詢問，但要特別注意的是犯罪嫌疑⼈⾃⼰同意夜間詢問的情形，就算犯罪
嫌疑⼈同意，在筆錄作完之前，他可以在任何時間改變⼼意、拒絕夜間詢問；當犯罪嫌疑⼈表⽰不願意繼續的
時候，警⽅就要⽴刻停⽌夜間詢問[6]。

三、如果換成檢察官或法官，就可以在夜間訊問被告嗎？

由於上述夜間停⽌詢問是對警⽅的規定，並沒有將法官和檢察官規範在內，因此法官和檢察官並不受此拘束；
但這並不代表法官和檢察官可以任意在夜間時刻訊問被告。依照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91條等規定，只在下
列幾種情況，法官和檢察官會在夜間訊問被告[7]：

1. 

犯罪嫌疑⼈明⽰同意，或請求⽴即詢問；
2. 

只是先確認⼈別⽽不進⾏實質的詢問；
3. 

經過檢察官或法官許可；
4. 

有急迫情形。

1. 

先進⾏⼈別訊問[8]，確認拘提、逮捕的⼈是誰，避免抓錯⼈。
2. 

警察拘提或逮捕犯罪嫌疑⼈後，檢察官依法必須即時訊問，且應在拘提或逮捕後的24⼩時內向法院聲請
羈押，如果未聲請羈押就必須釋放被告。24⼩時是包含警察及檢察官偵訊的時間，除⾮符合刑事訴訟法
第93條之1第1項所列舉的事項，才能暫停計算24⼩時（例如被告說要請律師，等律師到達的時間，不
算在24⼩時內，但在法律規定暫停計算的時間內，是不可以訊問犯罪嫌疑⼈的）[9]。此時訊問的機關也
要注意，必須遵守不可以疲勞訊問[10]，否則取得的供述，將來還是有可能被排除證據能⼒。



四、違法夜間詢問會有什麼效果？

如果警⽅違反了夜間停⽌詢問的規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第1項的規定[11]，違法的夜間詢問所取得
被告或犯罪嫌疑⼈⾃⽩或不利陳述，原則上是不能作為證據的，但如果檢察官能證明雖然違反規定但並不是惡
意的，⽽且被告或犯罪嫌疑⼈的陳述內容並沒有違反⾃⼰的意思，有可能例外可以拿來當證據。

五、案例分析

在本案的情形，由於已經是半夜了，A⼜哈⽋連連的情況下，可以向警⽅要求先休息，等到⽇出後再製作筆
錄。當然，如果A感覺精神狀況還可以，還是能夠選擇直接進⾏詢問，若詢問過程中感覺過於疲憊，仍然可以
隨時請求停⽌詢問。

⾄於如果A已經跟警⽅表⽰要休息，警⽅還是執意進⾏夜間詢問的話，除⾮檢察官到法庭上提出強⽽有⼒的證
據，證明警察是在沒有惡意的情況下違反了夜間詢問的規定，⽽且A是按照⾃⼰的意思陳述，這樣的供述內容
才可以例外作為證據。

註腳

3. 

因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法官開庭訊問被告，決定是不是要羈押被告時，依照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5
項的規定，如果到深夜還沒訊問完畢的話，被告和辯護⼈有權利要求到⽇間再繼續訊問，如果深夜才接
到檢察官的聲請，則必須在⽇間才可以訊問。另外，這裡的「深夜」和前述要求警⽅「夜間停⽌詢問」
的「夜間」是不⼀樣的；前述「夜間停⽌詢問」是「⽇出前、⽇沒後」，並且以中央氣象局的「⽇出⽇
沒時刻表」為準，⽽這裡所規定的「深夜」，依照該條第6項的規定是指晚上11時到隔⽇的早上8時。

   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第1項本⽂：「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不得於夜間⾏之。[1]

   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第3項：「稱夜間者，為⽇出前，⽇沒後。」[2]

   中央氣象局（n.d.），《天⽂資料下載》。[3]

   例如臺灣⾼等法院⾼雄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439號刑事判決：「按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除經受詢
問⼈明⽰同意、或經檢察官、法官同意，或有急迫等情形，不得於夜間⾏之，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第
1項定有明⽂。……經查，被告該次警詢筆錄之製作時間為18時15分起⾄20時40分⽌（警卷第19⾴），
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之記錄，當天⽇沒時間為18時25分，亦即該時本應⽴即停⽌詢問。」另外，臺灣臺
北地⽅法院107年度提字第22號刑事裁定也是⽤中央氣象局⽇沒時間查詢表確認什麼時候算「夜間」。

[4]

   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第1項、第2項：「
I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不得於夜間⾏之。但有左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經受詢問⼈明⽰同意者。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查驗其⼈有無錯誤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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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四、有急迫之情形者。
II 犯罪嫌疑⼈請求⽴即詢問者，應即時為之。」

   最⾼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07號刑事判決裁判要旨：「即犯罪嫌疑⼈於明⽰同意夜間詢問後，該次筆錄
製作完成前，亦得於任何時間變更其同意，改拒絕繼續接受夜間詢問，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並應即時停
⽌其詢問之⾏為；遇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筆錄製作完成後，欲再⾏詢問者，亦應重為詢問犯罪嫌
疑⼈是否同意，並為相同之處理。不得僅因已取得犯罪嫌疑⼈之同意，即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權繼
續詢問犯罪嫌疑⼈⾄全部詢問事項完成為⽌，或於同⼀夜間，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權多次詢問犯罪嫌
疑⼈並製作筆錄，否則無異變相限制犯罪嫌疑⼈同意權之⾏使，除難免疲勞詢問之流弊外，亦與⽴法⽬的
相牴觸，是違反該規定製作之筆錄，⾃屬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

[6]

   刑事訴訟法第93條：「
I 被告或犯罪嫌疑⼈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
II 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拘提或逮捕之時起⼆⼗四⼩時內，以聲請書敘明犯罪
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據與羈押之理由，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但有事實⾜認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等危害偵查⽬的或危害他⼈⽣命、⾝體之虞之卷證，應另⾏分
卷敘明理由，請求法院以適當之⽅式限制或禁⽌被告及其辯護⼈獲知。
III 前項情形，未經聲請者，檢察官應即將被告釋放。但如認有第⼀百零⼀條第⼀項或第⼀百零⼀條之⼀
第⼀項各款所定情形之⼀⽽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如不能具保、責付或限
制住居，⽽有必要情形者，仍得聲請法院羈押之。
IV 前三項之規定，於檢察官接受法院依少年事件處理法或軍事審判機關依軍事審判法移送之被告時，準
⽤之。
V 法院於受理前三項羈押之聲請，付予被告及其辯護⼈聲請書之繕本後，應即時訊問。但⾄深夜仍未訊問
完畢，被告、辯護⼈及得為被告輔佐⼈之⼈得請求法院於翌⽇⽇間訊問，法院⾮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深夜始受理聲請者，應於翌⽇⽇間訊問。
VI 前項但書所稱深夜，指午後⼗⼀時⾄翌⽇午前⼋時。」
刑事訴訟法第91條：「拘提或因通緝逮捕之被告，應即解送指定之處所；如⼆⼗四⼩時內不能達到指定
之處所者，應分別其命拘提或通緝者為法院或檢察官，先⾏解送較近之法院或檢察機關，訊問其⼈有無錯
誤。」

[7]

   刑事訴訟法第94條：「訊問被告，應先詢其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居所，以查驗其⼈有無錯誤
，如係錯誤，應即釋放。」

[8]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1第1、2項：「
I 第九⼗⼀條及前條第⼆項所定之⼆⼗四⼩時，有下列情形之⼀者，其經過之時間不予計⼊。但不得有不
必要之遲延：
⼀、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事由所⽣不得已之遲滯。
⼆、在途解送時間。
三、依第⼀百條之三第⼀項規定不得為詢問。
四、因被告或犯罪嫌疑⼈⾝體健康突發之事由，事實上不能訊問。
五、被告或犯罪嫌疑⼈因表⽰選任辯護⼈之意思，⽽等候辯護⼈到場致未予訊問。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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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夜間詢問，夜間，司法警察，夜間訊問，檢察官

時。其等候第三⼗⼀條第五項律師到場致未予訊問，或因⾝⼼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因等候第三⼗
五條第三項經通知陪同在場之⼈到場致未予訊問，亦同。
六、被告或犯罪嫌疑⼈須由通譯傳譯，因等候其通譯到場致未予訊問。但等候時間不得逾六⼩時。
七、經檢察官命具保或責付之被告，在候保或候責付中。但候保或候責付時間不得逾四⼩時。
⼋、犯罪嫌疑⼈經法院提審之期間。
II 前項各款情形之經過時間內不得訊問。」

   刑事訴訟法第98條：「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
不正之⽅法。」

[10]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第1項：「違背第九⼗三條之⼀第⼆項、第⼀百條之三第⼀項之規定，所取得被
告或犯罪嫌疑⼈之⾃⽩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但經證明其違背⾮出於惡意，且該⾃⽩或陳述
係出於⾃由意志者，不在此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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